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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借鉴国外足球强国经验及结合我国国情的分析论证，认为国家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市场管理处和足球管理中心组成的我国职业足球竞赛监管机构，应实行纵向管理，各有

侧重，共同完成对我国职业足球竞赛的监督管理；足管中心的下属机构和相关人员及应成立的有自律功能的

职业联赛组织，对我国职业足球竞赛行使日常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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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competition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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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Fo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Foshan 528000，China) 
 

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football winning countries overseas and analyzing the reality in China,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competition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in China, which consists of 

National Sports Competition Supervision Committee, Market Management Office of Sports Econom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ports Administration, and Football Administration Center, should implement horizontal management 

with key jobs respectively emphasized, and jointly carry ou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n professional football 

competition in China, while the subordinate organizations and related personnel of the Football Administration 

Center should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league tournament organization with a self-discipline function to perform its 

daily supervision duty on professional football competi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ofession football; competition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 supervisory organization; China 

 
  
收稿日期：2006-12-22 
作者简介：练更生（1949-），男，讲师，研究方向:足球教学与训练。 

 

职业足球竞赛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其管理难度可从

“假球”“黑哨”“赌球”等不良风气对我国职业足球发展造

成的负面影响深知。监督是管理工作至关重要的环节，足球

职业竞赛监管机构是实施有效监督，乃至能够进行规范管理

的必要保证。借鉴国外足球强国的有益经验，明确我国职业

足球竞赛监管机构状况与职责，既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各部门

的整体效能，又有利于规范管理的有效实施。 

 

1  国家体育竞赛监管部门 

国外足球发达国家，均是以行业自律组织——足球协会

作为国家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自然监管责职也非其莫属。

而我国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虽然对外也称为“足球协会”，

但实际上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政府部门——“足球管理中

心”在实施着管理职责，故它既对职业足球竞赛的监管责无

旁贷，同时还应对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行政责任。 

我国足管中心（足协）是体育总局下属的业务管理机构，

虽然设立了“纪律委员会”等机构监督职业联赛的运作，但

尚无专职编制，更没有对职业足球竞赛监管来说至关重要的

法律、经济专门人士参与其中，难以仅靠自身的工作就可顺

利实施有效的监管。 

就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来说，也不可能将体育竞赛完全

按项目划分、进行独立的监管。何况各项目竞赛基本运作规

律存在共性，进行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监管有其现实意义。 

既然我国体育竞赛是以政府监管模式为主，且各项目竞

赛的基本运作规律又有一致性，各管理中心现在也难以单独

全面主持监管工作，因此，对体育竞赛的监管就责无旁贷地

落在了国家体育部门。 

面对体育竞赛市场日渐形成、监管急需规范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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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3 月成立了“国家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

成员的级别和职责说明了国家对体育竞赛改革进程中出现

新问题的重视和治理的决心。它实际就是体育竞赛监管的专

门决策机构，“负责指导和协调我国国内体育竞赛的监督检

查工作，负责组织查处体育竞赛中发生的严重问题，指导体

育道德建设工作，对完善体育竞赛相关法规提出有效可行的

建议”等。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体育道

德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纠正体育行业的不正之风，

净化体育竞赛环境，充分体现公平竞赛原则，保证体育事业

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经济司”，尤其是其下属的“市

场管理处”（其工作职责明确规定：草拟体育市场管理政策、

法规和相关标准并监督实施）则是具体实施监管的部门。应

云集擅长体育竞赛管理、法律和经济方面专业人士，司职体

育竞赛，尤其是当务之急的职业体育竞赛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管理中心则是执行机构，也应配备专门和兼职专业人员，

对本项目竞赛市场实施具体监管。此监管机构最好实行纵向

管理，总局的监管部门和管理中心的监管人员要直接对国家

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负责。 

这一专门监管机构在制定体育竞赛市场监管法规时，由

于有各学科专业人士的参与，可增强科学性，避免片面性，

减少随意性，能弥补行业管理中心存在的缺乏专业人员的不

足。而且，可以减少一般监管法规制定上的重复作业，使管

理中心的监管部门可一心扑在具体监管上。 

 

2  行业监管部门 

（1）足球管理中心（足球协会） 

足球管理中心，顾名思义是体育总局下属管理足球运动

的机构。我国体育法中对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也规定为

“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足球发达国家的足协

均不直接组织职业联赛，会员协会也不直接经办职业俱乐

部，主要是发挥管理职能。 

日本足协在下设的 11 个专业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纪

律、公平竞赛委员会”，负责对一切违规行为的调查并决定

处罚方案、处理公平竞赛事项。显然这是专门针对竞赛秩序

的监管而成立的。法国足协下设的纪律委员会是由法律方面

的人士组成（比如律师），他们熟悉体育方面的法律，因此

由他们对发生的争端进行仲裁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从日本足协比赛监督的“若发生特殊情况则需立

即直接报告给联盟主席和纪律公平竞赛委员会委员长”规定

中，可见比赛监督在赛场监管上的角色，及与足协和纪律公

平竞赛委员会的隶属关系。 

我国足协机构中设立的是由足管中心和行业内的兼职

人员组成的实施行业纪律处分的权力机构——纪律委员会，

主要职责只是针对上报的违纪情况做出处罚决定。对“假球”

“黑哨”等不正之风的日常监管，主要依赖于裁判办公室、

竞赛部等业务部门在约束和规范裁判员行为、对球队消极比

赛的认定和处理、加强俱乐部自我约束等方面制定的具体措

施和规定来实施。应该说，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我们

的纪律委员会无专职人员，成员的法律资质、赛场监督能力

及与足协和监管部门的关系存在欠缺，且足管中心在担负管

理职能的同时，还要直接组织职业联赛工作，对违规违纪事

件的审查和处理难免受到影响。 

如果我国足管中心能够主要司职管理监督，并设立有专

职人员和有直接关系的兼职监管人员（赛场监督），能全面

考虑对破坏竞赛秩序不正之风的监管问题，再加上其他部门

的通力合作，工作是能够取得更好效果的。 

（2）职业足球联赛委员会 

足球发达国家的足球协会对职业足球联赛的组织工作

均不直接参与，而是由协会委托的、相对独立的机构具体运

作，足协只对职业联赛进行宏观管理和监督。 

法国是由足协授权有一定独立性的联赛委员会组织职

业联赛的。 

意大利足球联合会是意大利奥委会下属的机构，属半官

方性质，它代表奥委会全权处理意大利境内所有的足球事

务，是一个管理职能部门，对下属机构实行领导、监督和宏

观调控，但不直接参与或处理职业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它依

据法律及章程赋予的权力，对全国的足球运动进行监督与调

控。在职业足球运作中，意大利足球联合会代表国家利益，

监督职业足球管理机构和职业俱乐部的各项法律的实施，维

护国家足球运动的整体利益。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足协是“财团法人”单位，日本职

业足球联盟（J联盟）是隶属于日本足协的“社团法人”单

位。日本职业足球联盟的主席是日本足协的副主席。日本职

业足球联赛（J1、J2 联赛）的主办单位均为财团法人日本足

球协会、社团法人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从二者关系上看，日

本职业足球联盟与日本足协既为从属关系，又是相对独立的

两个机构。日本足协只是行政上的上级机构，不干涉日本职

业足球联盟的具体运作。 

职业足球联赛组织的不是传统的体育竞赛，是涉及市场

经济的以商业化运作为主的工作。这些工作连以行业自律管

理模式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足球协会都不直接进行组织领

导，对我国足管中心来说，就更不应直接参与了。然而，目

前我国足管中心就是在完成着组织职业联赛和管理足球运

动。从我国足球职业联赛登场到如今，足管中心，被职业足

球联赛的日常事务拖得疲惫不堪，根本无法对涉及到法律、

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做出清楚准确的回答。这种作法政企不分

干扰和削弱了足管中心管理监督职能的发挥。正如何慧娴同

志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所说：“体制机制上的缺陷是导致腐败

的根源。我认为必须要在体育界深化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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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应该分开”。 

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足管中心（足协）直接领导和

参与下，成立以行业自律管理为主的职业联赛组织，是有着

现实意义的。有了俱乐部人员的参与并吸收经济界人士参

加，对职业足球竞赛运作将可进行更专业的研究和操作。如

同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一样，其理事会成员由日本足协和各俱

乐部董事长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就由各参加 J1、J2 联赛

的俱乐部董事长组成，具体决定理事会委托的事项。日本职

业足球联盟领导机构人员的组成，既能充分代表足协和俱乐

部的利益，又有利于商业化运作。这从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主

席的职责（推进“俱乐部经营的透明度”、强化“经营咨询

委员会”的活动、加强总经理培养工作、促进“俱乐部股东

多样化”、落实“J联盟百年构想”、强化“J联盟活动方针”

等）上更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即职业联盟的中心工作是职

业联赛运营和商业化运作，而不是只着眼在竞赛上。这些工

作已经远远超出足球运动管理业务范围，绝不是只靠足球专

业知识即可应付得了的。 

法国职业联赛委员会及管辖俱乐部一样，发达国家的职

业足球联盟（或委员会）本身就是行业自律组织，对俱乐部

的约束作用自然颇大。这一点，对我国更具实际意义。从职

业足球联赛存在种种不正之风的原因来看，规范职业足球竞

赛主体——俱乐部的行为至关重要。由于俱乐部只是在足管

中心注册而已，俱乐部与足管中心存在的是难以说清的“隶

属”关系，足管中心对俱乐部的最大约束力只是“让不让其

参加职业联赛”等，难以对俱乐部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管。

因此，就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来说，对俱乐部的监管难以落

到实处。如果能采用足管中心（足协）直接领导和参与下，

成立以行业自律监管为主的职业联赛组织来管理职业足球

联赛，该组织就可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功能，可以名正言顺地

管理下属的俱乐部，俱乐部相互间也会形成较强的自我约束

力，以弥补现行监管体系上存在的不足。即成立职业足球联

盟（或委员会）利于足管中心专门司职管理监督职能并可解

除政企不分之嫌，有益于职业足球联赛的运营和商业化运

作。而且，通过行业自律管理加强对俱乐部的实际监管，可

有利于对我国职业足球竞赛中不正之风的遏制。 

 

国家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决策机构）、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经济司市场管理处（管理机构）和行业管理中心监管部

门（执行机构）构成我国职业足球竞赛监管机构体系，应实

行纵向管理，各有侧重，共同完成对我国职业足球竞赛的监

督管理。行业监管部门为足管中心（足协）的下属机构（纪

律委员会）和相关人员，及应成立有自律功能并对俱乐部有

约束力的专门职业联赛组织，一并行使对我国职业足球竞赛

的日常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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